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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             

108 年第 3 次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108年2月19日(二)上午8時30分  

會議地點：雲林縣選舉委員會2樓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林召集人金陽  

出席人員：蔡委員金保、黃委員慧玲、蔡委員聰智（請

假）、林委員金忠 

列席人員：許總幹事木山、王副總幹事清忠、陳組長

昭如、吳組長秀蕙、林主任良壽 

記    錄：楊課員惠敏 

壹、 主席宣布開會： 

本會監察小組現有委員5人，在場委員人數4人，

請假委員1人，現在開始開會。    

貳、 主席致詞： 略。 

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繕具本會監察小組108年第2次會議紀錄，報請

公鑒。 

決定：紀錄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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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嚴清山君於107

年12月26日因故辭職，依「地方制度法」第82

條第3項規定: 「…村（里）長辭職、去職或死

亡者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。

但所遺任期不足二年者，不再補選，由代理人

代理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。」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三、 本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投票日，經

本會第471次委員會議決議，訂於108年3月16日

(星期六），報請公鑒。        

   決定：洽悉。 

四、 本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，候選人競

選經費最高金額，經本會第471次委員會議決議，

訂為新臺幣21萬6,000元整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五、 本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，候選人申

請登記保證金，經本會第471次委員會議決議，

訂為新台幣5萬元整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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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 

案由：審議本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，登記

參選之候選人2人之政見稿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

規定，監察小組會議討論關於候選人政見稿之

審查事項。 

二、 本案候選人之政見稿審查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

罷免法第47條第4項規定略以，「…政見內容，

得以文字、圖案為之。…」同條第6項規定，「政

見內容，有違反第55條規定者，選舉委員會應

通知限期自行修改；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

未符規定者，對未符規定部分，不予刊登選舉

公報。」 

三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5條規定略以，候選

人…之競選言論，不得有下列情事： 

（一）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。 

（二）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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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。 

四、 案內參選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候選人，

共計2人之政見稿，經本會監察小組黃委員慧玲

與水林鄉選務作業中心初審結果，尚無疑義。 

五、 附陳政見稿2份供參（詳會議資料頁23－27）。 

辦法：    

一、 案內候選人政見內容尚查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

罷免法第55條規定，建請准予刊登。 

二、 本案審查結果，續提報本會委員會議討論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報委員會議。 

 

    第二案 

案由：審議本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，登記

參選之候選人申請設置競選辦事處計2處案，請

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

規定，監察小組會議討論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

審查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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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案候選人之競選辦事處審查，依據公職人員

選舉罷免法第44條規定，「候選人於競選活動

期間，得在其選舉區內設立競選辦事處；其設

立競選辦事處二所以上者，除主辦事處以候選

人為負責人外，其餘各辦事處，應由候選人指

定專人負責，並應將各辦事處地址、負責人姓

名，向受理登記之選舉委員會登記。候選人競

選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依法設

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、開票所之處

所及其他公共場所。但政黨之各級黨部辦公處，

不在此限。」 

三、 案內申請設置2處競選辦事處，經本會監察小組

黃委員慧玲進行資料初審及水林鄉選務作業中

心派員前往現地查證結果，皆符合公職人員選

舉罷免法第44條規定。 

四、 附陳設立競選辦事處登記書2份供參（詳會議資

料頁30-31）。 

辦法： 

一、 案內候選人申請設置2處競選辦事處，尚查無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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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得設立競選辦事處情事，建請准予設立。 

二、 本案審查結果，續提報本會委員會議討論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報委員會議。 

 

第三案 

案由：審議本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，水林

鄉選務作業中心薦報投開票所(編號第240號)

之主任監察員資格及遴派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

規定，監察小組會議討論投開票所監察員資格

審查及遴選事項。 

二、 旨揭主任監察員資格規定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第59條，及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

務規則第9條規定，投票所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

一人，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，由縣選

舉委員會洽請各級機關學校推薦後遴派之。 

三、 案內本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，共置

投開票所1所，所需主任監察員員額數為1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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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水林鄉選務作業中心薦報投開票所主任監察

員1人。 

辦法： 

一、 案內經本縣水林鄉選務作業中心薦報之主任監

察員資格，經查符合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

及服務規則第9條第1項規定（現任公教人員），

爰建請依選務作業中心薦報名冊予以遴派，附

陳薦報主任監察員名冊乙件（詳會議資料頁34），

請審議。 

二、 本案審查結果，續提報本會委員會議討論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報委員會議。 

 

第四案 

案由：審議本縣水林鄉第21屆春埔村村長補選，候選

人推薦投開票所(編號第240號)之監察員資格

及監察員遴派名冊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

規定，監察小組會議討論投開票所監察員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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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及遴選事項。 

二、 旨揭補選投開票所監察員，經本會核定一所2人，

所需名額共計2人。案內共計2位候選人登記參

選(均非政黨推薦)，經通知各該候選人於指定期

限內提出推薦(每一候選人得推薦名額1人)，迄

至指定期限，每1位候選人各提出推薦1人，合

計推薦監察員數計2人。 

三、 有關監察員資格，依據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

薦及服務規則第3條規定，「有選舉權而無公職

選罷法第26條各款或第27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

一者，得擔任投票所、開票所監察員。但候選

人、候選人之配偶、直系親屬、年滿72歲或健

康情形顯不足以執行監察職務者，不得擔任投

票所、開票所監察員。」同規則第7條第1-2項

規定，「候選人…應…切結所推薦之監察員確

實無第三條規定不得擔任監察員之情事」、「…

監察員，應於監察員名冊上切結確實無第三條

規定不得擔任監察員之情事。」經查案內候選

人及被推薦監察員，均已於推薦名冊上簽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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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雙重切結。 

四、 附陳候選人推薦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名冊及監

察員遴報名冊(詳會議資料頁37-38)，請審議。 

辦法： 

一、 依據本案監察員資格審查結果，就候選人推薦

適格之監察員進行遴派事宜。 

二、 本案審查結果，續提報本會委員會議討論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續提報委員會議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臨時提案： 

案由：為辦理本縣四湖鄉第 21屆新庄村村長補選，研

訂本會監察小組執行監察工作程序表(草案)乙

件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辦理。  

二、 本會現有常任監察小組委員5人，建請排定執行

本次重行選舉之監察工作委員分工。 

辦法：檢陳旨揭監察工作程序表(草案)乙件(詳會議資

料)，請委員審定後，據以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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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一、 2/24(日)至2/26(二)候選人登記期間政見稿及競

選辦事處初審，請黃委員慧玲協助。 

二、 2/26(二)候選人登記截止監察，請黃委員慧玲協

助。 

三、 3/20(三)候選人號次抽籤及超額監察員號次抽

籤，請林委員金忠協助。 

四、 3/28(四)前印製選舉票監察，依選務作業中心排

定、通知時間為準，請蔡委員金保協助。 

五、 3/29(五)選舉票轉發監察，依選務作業中心通知

時間為準，請蔡委員金保協助。 

六、 3/30(六)投票日監察，請全部委員全體協助。 

七、 因補選時所需印製之選舉票數量較少，考量選

務作業中心實務運作情況，有關印製選舉票監

察及選舉票轉發監察可能會併同一日進行，屆

時以四湖鄉選務作業中心實際通知時間為準，

請蔡委員金保協助，餘照案通過。 

陸、主席結論：略。 

柒、散會：上午9時10分。 


